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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政治和法律內涵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香港政府高級官員簡介會上的講話

昨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今天上午，我和張榮順先生、
馮巍先生參加了特區政府和香港中聯辦聯合舉辦的香港
各界人士的座談會，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作出決
定的情況、通報決定的內容。行政長官要我與大家見見
面、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進行交流，我愉快地答應了
這個要求。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達至普選是中央和特
區共同的責任，也是我與在座各位共同的工作。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作出後，「五步曲」的法定程序將進入第
三步，即由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向立法會提出普選法案。這個時候，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理解和體會，十分難得，也深
感榮幸。下面，我就談幾點看法，與大家交流。

一、怎麼認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在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具體內容之前，我想先
談談怎麼認識全國人大常委會此次作出的決定。這是準
確理解決定、貫徹落實決定的前提和基礎。此前，全國
人大常委會已經分別在2004年和2007年兩次就香港政
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常委會委
員，參加了這三次決定的審議過程，下面結合我自己的
體會談兩點看法：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履行法定職責
的一種具體形式，具有憲制權力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決定的權力基礎，是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問題的決定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其政治體
制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在2004年4月2日《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
（草案）的說明》中講到，「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立法會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
是香港政治體制發展中的重要問題。是否需要修改和如
何修改，決定權在中央。」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中
央在修改兩個產生辦法問題上的決定權是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行使的。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充分
的法律依據的。
前一階段，香港社會出現一種聲音，要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原則一些，多留一些空間讓香港社會進行討
論。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把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核心
問題作了規定，大家可能要問，為什麼要這樣做，這裡
我先講一講法律上的道理。這個道理要從一個最基本的
問題說起，就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香港基本法的組成
部分，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實際上是修改基本法，而
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屬於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規定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特殊修改程序，本質上
是全國人大把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權力授予全國人
大常委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共同行使。法律
修改權由一個機構行使，這種情況很常見，由分屬中央
和特別行政區兩個層面的三個機構共同行使，這是十分
特殊的安排。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其解釋為此確
定了專門的程序，即我們通常所講的「五步曲」程序。
按照這個程序，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案，經立法
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不能對法案進行修改的。
因為如果作出修改，這些修改內容沒有經過立法會三分
之二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不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全
國人大常委會只能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決定。這樣，要

體現中央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全國人大
常委會要履行其憲制責任，只有在「五步曲」的第二步
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問題作出它認為必要
的規定。可以這樣說，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如何修改問題進行審議、並作出規定的唯一場
合。大家設想一下，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這個階段不
作出必要的規定，將來普選法案在香港特區通過後，全
國人大常委會處於只能認可或不認可的地位，全國人大
常委會權力就被架空了，這不符合憲法關於中央對特別
行政區制度具有決定權的規定，不符合全國人大將修改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規定。因此，香港社會有些人希望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規定得原則一點，其出發點和願望可以理解，但
從法律上來講，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履行其憲制責任，就
必須對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核心問題作出規定，這是香
港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程序的規定決定
的。
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在2004年處
理2007/2008年兩個產生辦法修改問題時，就已經有過
深入的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26日《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和2007年12月29日《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
普選問題的決定》，不僅回答了2007年/2008年兩個產
生辦法、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還
明確規定2007年和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不實行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2008年和2012年立法會選舉不實行全部
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規定立法會功能團體和分區直
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
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可以說，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在規定兩個產生辦法可以修改時，對如何修改作
出必要的規定，是一貫的做法，這次決定遵循了這套實
踐形成的制度和機制。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重大政治決策
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我國憲法和法律下，
屬於法律性決定，即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在其職權範圍
內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做出決策、進行處理，是依法作
出的重大政治決策。全國人大常委會每一次關於香港政
制發展問題的決定，都是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基礎上
審慎作出的政治決斷。2004年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兩次作出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決定都是如此，這
次也是如此。
香港社會圍繞普選問題的爭論，如果從1986年「88

直選」的爭論算起，已經有28年的時間，如果從香港
回歸算起，也有17年，可以說，是一個困擾香港近三
十年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就當
前來說，正如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決
定（草案）時所指出的，這個問題本質上不是要不要普
選、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
之爭，是香港長期以來存在的各種政治問題的集中反
映。香港社會有少數人從香港過渡時期開始，直至香港
回歸祖國十七年後的今天，仍然不願意接受中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不願意接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
權，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另類詮
釋」，借助外部勢力，不斷地挑起政治紛爭，把矛頭指
向中央政府，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在
普選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訴求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
要允許他們的代表人物擔任行政長官。這當然是不能允
許的。因為如果讓他們担任行政長官，必然損害中央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必然會損害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將難以向無
數為香港回歸祖國而奮鬥的先輩交代，難以向包括愛國
愛港的廣大香港市民在內的全國人民交代，也難以向子

孫後代交代。因此，香港社會有些人希望中央對香港少
數人的主張作出妥協，他們的願望和出發點是好的，但
如果認清普選問題的政治實質，就可以看到普選問題爭
議涉及重大原則問題，是不能妥協的。這次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其核心精神還是已經講了一年多的兩句
話：第一句話是，普選制度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第二句話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圍
繞着兩句話，對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核心問題，也是香
港社會爭論最大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說白了，就
是要明確告訴香港的一些人，如果堅持與中央對抗的立
場，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絕無可能擔任行
政長官。這聽起來很「硬」，但飽含着一個很殷切的期
望，這就是希望那些持有不切實際想法的人回到愛國愛
港的立場上來，走上正途，不要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馬
路，給香港一份安寧，給社會增添一點正能量。除了這
個最重大的政治問題外，決定還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義：
一是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邁出歷史性一步，使普選成為
香港政治生活的常態。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明確在香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後，國家領導人和
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就一再表示，中央推動香港於2017
年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當前，
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香港社會各界的共
同願望。大家都希望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以
回應香港社會的訴求，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重大政治問
題，使香港能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明確2017年起行政長官選舉可以採用普
選的辦法，顯示了中央解決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心，
使行政長官普選成為常態，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邁出了歷
史性的一步。
二是確保行政長官普選取得成功，在「一國兩制」實
踐中發揮正面、積極作用。一般認為，實行普選是民主
發展的巨大進步，有積極的一面，尤其有利於個人政治
權利的實現。但同任何事物一樣，有積極的一面，必然
有消極的一面。負責任的政府就重大事務作出決策的過
程，都是趨利避害的過程，而且特別關注可能出現的各
種風險，並切實加以防範。普選問題同樣有積極和消極
的兩面，世界各國、各地區的選舉實踐中，由於實行不
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普選制度，導致社會混亂、經濟凋
蔽、民生困苦的例子，不勝枚舉。就香港來說，行政長
官實行普選同樣有自己需要處理的特殊問題。今年4
月，我在上海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座談時，我就講到，在
香港實行普選要防範政治對抗的風險、出現憲制危機的
風險和陷入民粹主義的風險。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面
考慮了普選涉及的各方面問題，並就其中的核心問題作
出必要的規定，顯示了中央不僅要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而且要確保行政長官普選取得成功的堅定信心，使普選
在「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中發揮正面、積極作用。
三是解決困擾香港社會的重大難題，為香港未來更好
地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在任何國家或地區，發展始終
是第一要務，只有通過經濟發展，才能改善民生，不斷
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質。香港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少
數人以普選為議題，不斷製造社會紛爭，把社會的主要
精力吸引到政治爭拗上，阻礙了經濟發展，妨礙了民生
改善。我曾經對香港工商界的朋友、經濟方面的專家教
授講，你們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怎麼推動香港經濟進一
步發展，為香港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但很對不
起，現在香港政治情況迫使你們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來
參與一些無謂的政治爭議，資源錯配了；我也曾經對泛
民主派的一些基層朋友講，我很理解你們關心和解決基
層民生問題的迫切心情，你們的人文關懷讓人深受感
動，但很對不起，你們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政治體制，

尤其是兩個產生辦法上，以為普選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
丹妙藥，開錯藥方了。在我接觸到的朋友中，普遍希望
能夠結束普選爭議，用他們的話說，有結果好過沒結
果，因為無休止的政治爭議，不僅已經影響到香港社會
和諧，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顯示了中央下大決心解開困擾香港
的這個重大難題，最根本的目的還是要促使香港社會回
到正常軌道，使社會各界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問題上，
在給年輕的一代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的同時，促進香港
繼續保持領先發展的優勢，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二、怎麼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
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比前兩次決定的篇
幅更長，內容更加豐富。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會議認
為」的方式，闡明了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和立場。全國
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其觀點和
立場就是國家的觀點和立場，具有權威地位，是處理行
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指導方針。決定具體規定了以下事
項：一是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
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提名委員會的人
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
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香港
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
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行政長官人選
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是行政長官普
選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基
本法和本決定的規定，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提出，
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四是如行政長官
普選的具體辦法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政長官的
選舉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五是2016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修改，繼
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
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
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立法會實
行普選前的適當時候。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按照香港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就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
改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下面我集中講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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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昨日在香港政府高級

官員簡介會上，介紹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

會議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

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並就其中的核心

問題提出了幾點看法，包括怎麼認識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這是準確理解決定、貫徹落實決定的前提

和基礎。」

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依法履行憲制責

任，而這個決定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尤其是香港社會

有少數人從香港過渡時期開始到今天，仍然不願意接

受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事實，不願意接受中央

對香港的管治權，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進行「另類詮釋」，借助外部勢力，不斷地挑起政

治紛爭，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

獨立的政治實體。

李飛副秘書長強調，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普選制

度的核心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就是要明確告訴香

港的一些人，如果堅持與中央對抗的立場，無論是過

去、現在，還是將來，都絕無可能擔任行政長官。

他並向特區政府高官談到落實好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三點希望：一是要深入地闡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為下一步工作打好基礎；二是要深入研究行政長

官普選法案，回應香港社會的普遍關注；三是要堅定

不移地維護香港大局穩定，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的權威性。


